
陇川县景罕镇2021年度财政预算

调整方案的报告（草案）

——2021年12月16日在陇川县景罕镇第十八届人民

代表大会主席团第24次会议

陇川县景罕镇人民政府  陈林粤
各位主席团成员：

受镇人民政府委托，现向本次会议报告2021年度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请予审议。

一、2021年财政预算调整方案

（一）调整背景和依据

   全年预算执行中因上级补助收入和上级专项转移支付收入与年初预计数发生了变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的规定，需对2021年度预算进行调整。

（二）一般公共财政预算调整情况

1.收入预算调整

调增收入1568万元。

其中专项支付收入增加1568万元，主要是曼胆村朋生一组民族团结示范村建设项目313万元；曼晃村陇把傣美丽村庄建设项目200万元；曼面村村级集体经济项目建设170万元；曼面村老抗寨至旧院产业道路建设项目145万元；行政人员工资、事业人员工资279万元；村委会干部、村干部及村小组干部各种补助139万元以及其他支出322万元等。
 2.支出预算调整

支出预算调整以“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跨越”为主线，以预算法定约束为准则，以调整可用财力为依托，本年支出净增加1568万元。
工资福利支出408万元，主要用于行政人员工资、事业人员工资279万元；村委会干部、村干部及村小组干部各种补助111.22万元；为民服务代办员报酬4.5万元；土地专管员5.6万元；兽医防疫员补助7.68万元等。

商品和服务支出186万元，主要是用于公用经费48万元；村级组织办公经费40万元；村（居）民小组党支部年活动经费22万元；党建工作经费20万元；社区党组织办公经费10万元；乡镇（农场）党校工作经费5万元；禁毒重点整治工作经费3万元；党史学习教育基地工作经费1万元；乡镇联络委工作经费1万元以及其他办公经费36万元等。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96万元，主要用于景罕镇农村公益性公墓设施建设补助28万元；农村困难老党员关爱补助资金10万元；殡葬管理员、村民小组殡葬信息员死亡追踪处置奖励补助1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旱灾生活救助救灾专项资金1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冬春救助专项资金10万元以及其他人员补助28万元等。

项目支出878万元，主要用于曼胆村朋生一组民族团结示范村建设项目313万元；曼晃村陇把傣美丽村庄建设项目200万元；曼面村村级集体经济项目建设170万元；曼面村老抗寨至旧院产业道路建设项目145万元；罕等村委会胜德村民小组文化活动室及附属设施建设项目50万元等。

3.调整后的景罕镇一般公共预算收支预算平衡情况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合计2836万元，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268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1568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合计2836万元。收支相低，收支平衡。
（一般公共预算收支调整情况详见附件表一至表三）
二、为完成年初批准预算和预算调整目标采取的主要工作措施

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以法治为准绳，以科学化、规范化、透明化为方向，坚持以法治的思维推进财政所各项改革创新，将法治的原则作为行为处事的准则，将法治的要求运用于认识、分析、处理问题中，习惯于在法律和规章制度的约束下做事，全面推进依法理财、促进规范管理，深入推进全省全州全县乡镇财政改革的步伐和力度，不断提高镇财政依法行政依法理财的水平和能力。逐步理清、理顺乡镇财政与乡镇政府财务的关系，逐步提高乡镇财政预算编制、预算调整、决算报告的质量和水平，下一步将更加细化乡镇财政预决算收支分类，提高广大群众对乡镇财政预决算的认知、理解、满意度。
报告完毕，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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